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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06年5月25日 
 
於本公佈日，中遠太平洋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為魏家福博士2（主席）、

陳洪生先生1 、李建紅先生1 、孫月英女士1 、孫家康博士1（副主席兼董

事總經理）、許立榮先生2 、黃天祐先生1 、汪志先生1 、秦富炎先生1 、
李國寶博士3 、廖烈文先生3 、周光暉先生3 及范華達先生3 。 
 
1 執行董事 
2 非執行董事 
3 獨立非執行董事 

附件乃中遠太平洋有限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證券交易所網

頁關於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幣普通股股票之

認沽權証上市公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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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之 

 

认沽权证上市公告书 

 

 

 

发行人：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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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与提示 

 

1、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上市公告书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和真实性

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因本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依赖

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权证上市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本权证及标的证券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3、投资者务请注意：与股票相比，权证产品的价格可能急升急跌，权证持

有人可能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此外，权证在到期时有可能不具任何价值。在

投资者投资之前，应确保了解权证的性质，并仔细阅读本上市公告书内所列的

风险因素，必要时应寻求专业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权证上市后，合

格机构可以创设同种权证或发行同标的证券的备兑权证，上述行为可能对本权

证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充分关注相应风险。 

5、本上市公告书的解释权在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6、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公司全体董事承诺： 

（1） 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 

（2） 自发行权证上市之日起，发行人将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并及时

地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3） 在知悉可能对权证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

的消息后，主动或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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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中远太平洋、发行人 指 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中集集团 指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COSCO Container 

指 中集集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所持中集集团

股份尚未在深交所公开交易的中集集团股东，即

COSCO Container Industries Limited 

流通 A股股东 指 持中集集团流通 A股的股东 

中集 A、A股 指 中集集团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中集 B、B股 指 中集集团发行的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

买卖，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人民币特种股

股票 

对价 指 为消除 A股市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股份转让制度

性差异，由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A股股东通过协商

形成的利益平衡安排，就中集集团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而言，是指发行人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

变更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中集集团全

体流通 A股股东每 10股无偿派发 7份百慕大式认

沽权证。 

认沽权证、本权证 指 发行人拟本次发行的以中集 A为标的证券、持有人

在约定的行权期间有权按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向发

行人出售中集 A的有价证券 

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

记日 

指 2006年 5月 23日，于该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流通 A股股东有权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的对价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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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信证券、保荐机

构、主交易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权证管理暂行办

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 

本上市公告书 指 《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认沽权

证上市公告书》 

元 指 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元 

 

 

 



 6

第一节   权证发行当事人 

（一）发行人：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主 席：魏家福 

办公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号中远大厦 49 楼 

联  系  人：应海峰 

电 话：00852-28098188 

传 真：00852-29076088 

（二）主交易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1030号海龙王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 3层 

联  系  人：李洪先 

电      话：010-84588268 

传      真：010-84588113 

（三）履约担保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钢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市内大街 1号 

联  系  人：李可欣 

电    话：010-66596688 

传    真：010-6659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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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概要 

一、绪言 

1、本权证上市公告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权证管理暂行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发行人及认沽权证上

市的基本情况。 

2、本次认沽权证发行是公司根据于 2006年 4月 28日召开的中集集团 A股

市场相关股东会议上审议通过的中集集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出的。作为中集

集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发行人需要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

变更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 A股股东每 10股无偿派发 7份

百慕大式认沽权证。 

3、本次认沽权证发行已经深交所《关于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权证发行及上

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2006]47号）同意，发行规模为 424,106,507份、上市

地为深交所。 

二、本次发行符合《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说明 

（一）中集 A符合权证标的证券的要求 

截至本权证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中集集团总股本为 2,016,966,706股，流

通 A 股股本为 605,866,438 股。该日前 20 个交易日中集 A 平均流通市值约为

65.37亿元，前 60 个交易日中集 A交易累计换手率 162.34%。中集 A在流通股

本、流通市值及交易换手率等方面均符合《权证管理暂行办法》对权证标的证

券的要求。 

（二）权证发行规模和存续期符合要求 

本权证的发行数量为 424,106,507份；权证存续期为自权证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权证规模和存续期均符合《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 

（三）发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并提供符合要求的履约担保 

为保证认沽权证的到期兑付，发行人已根据深交所的有关要求，于 2006年

4月 20日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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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证基本条款 

1、权证证券代码：038006            权证证券简称：中集 ZYP1； 

2、标的证券代码：000039            标的证券简称： 中集集团； 

3、发行人； 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4、发行方式：无偿派发； 

5、权证类别：百慕大式认沽权证； 

6、标的证券：中集 A； 

7、上市规模：424,106,507份； 

8、上市时间：2006年 5月 25日； 

9、上市地点：深交所； 

10、行权方式：百慕大式； 

11、权证存续期间：自权证上市之日起 18个月，即 2006年 5月 25日到

2007年 11月 23日； 

12、行权期间：权证存续期间最后 5个交易日，即 2007年 11月 19日到

2007年 11月 23日； 

13、初始行权价格：10元 ； 

14、初始行权比例：1：1，即 1份认沽权证代表 1股中集 A的卖出权利； 

15、结算方式：证券给付； 

16、未行权的认沽权证处理办法：对于到期未行权的认沽权证予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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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风险因素 

与股票相比，认沽权证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其价格可能急升急跌，且可能

在行权日不具备任何价值，认沽权证持有人由此可能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发

行人提请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权证价格的波动风险 

权证产品具有杠杆效应，即其波动幅度往往大大超过标的证券的波动幅

度，因此其投资风险明显高于标的证券的投资风险。认沽权证的价格与标的证

券的价格及波动率、利率水平、权证剩余存续期等因素高度相关。因上述因素

变化导致的认沽权证的价格波动风险具体如下： 

（1）认沽权证的实质是一种看跌期权，因此标的证券的价格上升可能导致

认沽权证内在价值（“权证行权价格”减去“标的证券价格”）的下降，从而

可能引起权证交易价格的下降。当标的证券价格高于权证行权价格的时候，认

沽权证的内在价值可能下跌至零，从而可能导致权证交易价格的大幅下跌。 

（2）标的证券波动率的下降，可能会导致认沽权证理论价值的下降，从而

影响认沽权证的价格； 

（3）利率的变化会影响认沽权证的理论价值和交易价格。利率一方面可能

会导致标的证券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无风险利率的改变，从而影响

权证的理论价值和权证交易价格； 

（4）权证剩余存续期间的缩短，也会导致认沽权证理论价值的下降，并进

而影响权证交易价格。 

二、内在价值发生变化的风险 

权证支付到账或上市交易当日的中集 A 价格可能会与本上市公告书预测的

合理价格有所差异，因此认沽权证支付到账日或上市交易日的内在价值与本上

市公告书签署日比可能有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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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流动性的风险 

认沽权证上市后，可能面临交易不活跃甚至出现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从

而导致权证缺乏流动性，权证投资者利益无法顺利实现。 

为此，经深交所认可，发行人已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交易商，

为本权证交易提供一定流通性。 

四、时效性风险 

权证的理论价值包含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两部分，剩余存续期间越短，时

间价值越低。存续期满而未行权的认沽权证将被注销而将不具有任何价值。 

本次发行的认沽权证的存续期间为自权证上市之日起 18个月，权证持有人

可在权证存续期间最后 5 个交易日内行权。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

相关规定发布相应的权证终止上市提示性公告，以提醒投资者及关注。 

五、权证交易机制特殊性所引致的风险 

权证交易实行 T＋0交易制度，涨跌幅计算方法也有别于股票、基金、可转

债。因此权证的市场交易风险可能远大于股票、可转换债券、基金等证券品

种。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认识。 

六、发行人的履约风险 

若权证发行人在行权期间没有足够的现金购买权证持有人以约定价格向其

出售的股票，则权证存在无法行权的风险。 

发行人已根据深交所的有关要求，于 2006年 4月 20日取得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的足额履约担保函。 

七、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权证上市后，合格机构可以创

设同种权证或发行同标的证券的备兑权证，上述行为可能对本权证价格产生重

大影响。 

 



 11

第四节   权证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OSCO Pacific Limited 

设立日期：1994年 7月 26日 

注册资本：港币 300,000,000元 

主        席：魏家福 

注  册  地：百慕大 

办公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号中远大厦 49 楼 

主营业务：集装箱码头业务、集装箱租赁、物流、集装箱相关业务及其它投资 

指定信息披露人姓名：廖美云 

公司电话：00852-28098188 

传真号码：00852-29076088 

互联网网址：http://www.coscopac.com.hk 

二、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目标 

发行人的主要经营业务为集装箱码头业务、集装箱租赁、物流、集装箱相

关业务及其它投资。公司将努力发展成为一家盈利增长潜质优厚和管理完善的

大型企业，具备平衡各方面权益的发展策略，独立性强，高度重视社会责任感

和环保意识，争取在同业中占重要领先地位。 

三、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发行人资信状况优良，财务状况良好。截至 2005年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28.55亿美元，银行结余及现金为 1.79亿美元，2005年全年的盈利为 3.35亿美

元。 

四、发行人的企业管治、内部控制制度情况 

维持良好及高水平的企业管治，一直是并将继续是发行人的首要任务，因

此发行人不断致力改进公司的企业管治的工作。于 2005 年，发行人获评选为

“2005 年全球 2000 家卓越企业”之一、“亚洲 50 家最杰出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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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香港杰出企业”之一、被标准普尔于 2005 年纳入其推出的“全球 30

家精选股名单”中、获法律界知名杂志 Asian Legal Business颁发“年度最佳航

运相关业务公司法律团队奖”(Shipping In-House Team of the Year )。 

公司设有董事会，董事会负有领导及监控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

称：“本集团”）的责任。董事会现由 13名成员组成，其中 7名为执行董事、

4 名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及 2 名为非执行董事。其中，魏家褔博士为董事会主

席、孙家康博士为董事会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为确保董事会能独立、负责及尽责地运作，公司主席一职与董事总经理分

别由不同人士担任。主席魏家福博士（其为非执行董事）负责制定本集团的策

略及确保董事会正常运作，并制定良好的企业管治常规及程序，而副主席兼董

事总经理孙家康博士（其为执行董事）则在其它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协助

及支持下，负责管理本集团业务，包括执行由董事会定下的重要策略、作出日

常决策及统筹整体业务运作。发行人现有两名非执行董事，其在集装箱航运业

务及企业管理方面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该等经验、专业知识及技术有助本集

团制定策略。发行人现有四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他们均为经验丰富的专业人

士，来自不同的行业背景，如会计、财务、法律及商业等。他们汇集的技能及

商业经验对发行人未来的方向及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确

保相关事项获得充分讨论及无任何个人或小组支配董事会的决策过程、确保董

事会保持高水平的财务汇报及其它法定报告，同时作出充分制衡，保障广大股

东及发行人整体的利益。 

为协助董事会履行职务，公司在董事会下，设立了执行委员会、审核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投资及战略规划委员会、公司管治委员

会、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等七个委员会。该等委员会均由董事、高级管理层及

管理层组成，各委员会有既定的职责及职权范围，在其所属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内作出决策。 

发行人的内部监控架构包括下述几方面： 

（一）制订全面的管理会计系统，为管理层提供衡量财务及营运表现的指

针，及提供相关的财务资料供汇报及披露之用。如实际表现与目标出现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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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以分析，并作出解释，以及采取适当的行动以纠正差异。此举有助发行人

管理层监察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营运，并使董事会能适时审慎地制订策

略方针。 

（二）发行人具备清晰的组织架构，订明每一业务单位的权限及监控职

责，并容许权力转授以及提高问责性。若干特定事宜则不会获授权，并将由董

事会决定，其中包括审批年度及中期业绩、年度预算、分派股息、董事会架构

及其组成及继任等事宜。 

（三）发行人制订了风险管理系统及程序，以识别、量度、处理及控制风

险，包括但不限于营运风险、会计风险、利率风险、环境风险及合规风险。该

等风险可能对发行人的业务有所影响。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亦评估发行人的风

险管理是否与发行人的既定策略、政策及程序一致。 

 （四） 在日常收支安排中，发行人订有明确的权限及完善的系统，确保日

常营运符合发行人所制定的有关规章制度。 

（五） 为建立一套可保障股东权益及发行人资产的完善内部监控系统，发

行人于 2000年 9月成立内审部。内部核数师的工作包括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

审查发行人的一切活动及内部监控程序、定期对集团各业务单位的经营管理、

财务收支和内部监控进行全面审核及对管理层关注的事项进行特别审核及调

查，从而协助审核委员会确保发行人维持稳健妥善而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内

部核数师可不受限制地与审核委员会直接接触。内审部主管向董事总经理及审

核委员会主席直接汇报，并出席所有审核委员会会议，向委员会汇报审计过程

中发现的事项。此汇报机制使内审部保持独立性。 

五、发行人对权证的风险管理策略及有关人员安排情况 

为了充分降低认沽权证的履约风险，发行人按照《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

规定和深交所的有关要求，取得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年 4月 20日

出具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241,065,070.00元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函，并

且该等担保函已经得到深交所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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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在认沽权证上市后，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公允

和及时地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此外，公司对本次认沽权证的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将委派专人负责。 

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标的证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持有中集

A股股票的情形。 

七、发行人在权证上市前持有标的证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发行人通过 COSCO Container 持有中集集团

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为 327,402,912 股，占中集集团总股本的 16.23%。该等股

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冻结和质押等情形。 

八、发行人的或有事项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不利的或有事项。 

九、发行人近三年的审计报告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之审计准则对发行人

2003、2004、2005 年按照香港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十、发行人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投资者服务计划 

（一）权证信息披露制度 

本权证上市后，发行人将按照《证券法》、《权证管理暂行办法》及深交

所的其它相关信息披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公告与本权证有关的信息。 

（二）投资者服务计划 

1、建立完善的资料保管制度，收集并妥善保管投资者有权获得的资料。对

投资者提出的获取权证资料的要求，在符合法律法规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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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证券上市规则和发行人的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发行人将尽合理努力给予满

足； 

2、对投资者就本权证有关事项和其它情况的咨询，在符合法律法规且不涉

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发行人权证事务代表负责以书面形式尽快给予答复。 

（三）信息披露的负责部门、负责人 

发行人权证事务代表为权证信息披露联络人，负责本权证信息披露和承担

相应的责任，负责与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联系，解答投资者的有关问

题等。 

权证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部门：投资者关系部 

权证信息披露联络人：廖美云 

电 话：00852-28098188 

传 真：00852-2907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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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标的证券的有关情况 

一、中集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Ltd 

英文名称缩写：CIMC 

首次注册日期：1992年 9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董事会秘书：于玉群  

公司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港湾大道 2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公司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港湾大道 2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邮政编码：518067 

电话：0755-26691130 

传真：0755-26826579 

互联网址：http:// www.cimc.com/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股票简称和代码：中集集团   000039 

B股股票简称和代码：中 集 B    200039 

电子信箱：shareholders@cimc.com 

二、中集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5年年底  2004 年年底 2003 年年底

总资产 17,173,071,188.55 17,540,496,756.86 9,931,968,677.13 

    其中：流动资产 11,372,159,353.90 12,840,628,832.06 6,536,200,991.93

总负债 6,823,574,256.18 9,208,769,847.78 3,956,440,882.76 

    其中：流动负债 6,381,392,406.23 7,754,301,564.54 3,525,834,972.47

股东权益 9,455,912,799.76 7,470,723,904.98 5,290,940,3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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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5年 2004 年 2003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0,959,310,599.33 26,567,783,802.13 13,800,223,269.40 

主营业务利润 5,060,121,715.36 4,511,354,979.29 1,884,414,911.84 

净利润 2,669,140,758.72 2,389,023,556.10 682,688,009.42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每股收益（摊薄） 1.32 2.37 1.08 

每股收益（加权平均） 1.59 2.71 1.31 
每股净资产 4.69 7.41 8.39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4.67 7.37 8.35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 28.23% 31.98% 12.90%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31.50% 37.39% 20.42%
总资产负债率 39.73% 52.50% 39.84%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7.52% 32.57% 1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

算） 
30.71% 38.31% 20.1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 1.44 1.29 

 

三、中集集团股权结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中集集团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未上市流通股份 327,402,912  16.23% 
其中： COSCO Container持有股份 327,402,912  16.23% 
已上市流通股份 1,689,563,794  83.77% 
人民币普通股（A股） 605,866,438  30.04%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1,083,697,356  53.73% 
总股本 2,016,966,706  100.00% 

注：发行人持有 COSCO Container 100%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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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的证券的主要价格资料 

1、中集 A最近一年（2005年 4月 22日至 2006年 4月 21日）的最高价和

最低价及出现时间 

最高价：32.50元/股      出现时间：2005年 4月 22日 

最低价：7.06元/股      出现时间：2005年 11月 16日 

注：中集集团于 2005年 4月实施了 10转增 10股的 2004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2、中集 A最近一年中月末收盘价 

单位：元/股 

注：中集集团于 2005年 4月实施了 10转增 10股的 2004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3、中集 A最近一年的成交量 

中集 A 最近 1 年（2005 年 4 月 22 日至 2006 年 4 月 21 日）的成交量为

34.91亿股。 

 

 

时间 2005年 2006年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收盘价 11.01 9.46 9.93 10.13 9.89 8.28 7.80 8.87 9.48 9.36 9.16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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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履约担保 

一、履约担保情况概述 

发行人已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深交所的有关要求取得了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年 4月 20日向所有持有本次发行的认沽权证的持

有人出具了《担保函》，其为发行人履行认沽权证中的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函》内容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权人：持有被担保人发行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A股认沽权证的投资者； 

（二）被担保人：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三）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被担保人履行其在中集集团股权分置改革时

派发的认沽权证中的义务； 

（四）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为 CNY4,241,065,070.00（大写：人民币肆拾

贰亿肆仟壹佰零陆万伍仟零柒拾元整）（认沽权证的总份数×行权价格）； 

（五）被担保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自上述认沽权证上市之日起第 18 个月的

最后 5个交易日； 

（六）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被保证的主债权及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八）保证期间：自担保人签字盖章之日起至上述认沽权证存续期结束后

六个月止。 

（九）担保函的生效：本担保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经签发，在本

担保函第（八）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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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约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Bank of China Limited 

成立日期：2004年 8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肖钢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号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号 

电    话：010-66596688 

传    真：010-66593142 

（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的关系说明 

发行人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04年度
总资产 4,270,443.00
总负债 4,037,705.00
所有者权益 205,351.00
净利润 20,932.00
不良贷款比率 5.12%
核心资本充足率 8.48%
拨备覆盖率 68.02%
总资产回报率 0.61%

 

（四）履约担保人有关资料的查阅途径 

履约担保人的相关信息可以从 http://www.bank-of-china.com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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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权证主交易商 

发行人在本次认沽权证发行聘请的上市主交易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其主要信息如下： 

公司全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1030号海龙王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 3层 

联  系  人：李洪先 

电      话：010-84588268 

传      真：010-84588113 

主交易商将根据交易所的有关要求积极行使相关权利及履行双向报价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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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权证交易与行权 

一、理论价值分析 

根据期权理论，中集集团流通 A股股东获得的认沽权证相当于看跌期权。

认沽权证的价值可以按国际通行的权证估值模型 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进

行估算。估算参数如下： 

1、 权证的执行价为 X＝10元； 

2）权证的存续期间为 T＝18个月； 

3）无风险利率 R＝2.25%； 

4）股票年波动率σ＝46%； 

对应中集 A不同价格，根据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及上述参数估算的

认沽权证理论价值如下表： 

中集 A价格（元/股） 9.5 10.0 10.5 11.0 11.5 12.0 
认沽权证理论价值（元/份） 2.21 2.02 1.84 1.68 1.54 1.41 

注 1：认沽权证作为中集 A的衍生产品，其价值与中集 A的价值密切关联；上述理论价值
分析均为模拟计算；上市后认沽权证的实际价值将受中集 A当日交易价格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而
波动； 

注 2：根据有关规定，认沽权证上市当日的开盘参考价将由保荐机构计算后提交深交所，
保荐机构将按照上述 Black-Scholes 公式依据上市前一交易日标的证券的收盘价计算权证上市日
的开盘参考价； 

注 3：认沽权证上市交易设涨跌停限制。 

二、认沽权证行权价和行权比例应予调整的情形和具体调整方法 

1、中集 A发生除权时，认沽权证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调整方法如下： 

新行权价格=原行权价格×（中集 A 除权日参考价/中集 A 除权前一日收盘

价）； 

新行权比例=原行权比例×（中集 A 除权前一日收盘价/中集 A 除权日参考

价）； 

2、中集 A 发生除息时，认沽权证的行权比例不变，行权价格调整方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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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权价格=原行权价格×（中集 A 除息日参考价/中集 A 除息前一日收盘

价）。 

三、权证交易、行权的程序 

1、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经深交所认可的具有深交所会员资格的证

券公司可以自营或代理投资者买卖权证。单笔权证买卖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100 

万份,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01 元人民币。权证买入申报数量为 100 份的

整数倍。当日买进的权证,当日可以卖出。 

2、认沽权证的交易代码：“038006”。 

3、认沽权证的交易简称：“中集 ZYP1”。 

4、认沽权证的上市交易日期：2006年 5月 25日。 

5、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权证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

跌幅按下列公式计算： 

a．权证涨幅价格＝权证前一日收盘价格+（中集 A当日涨幅价格－中集 A

前一日收盘价）×125%×行权比例； 

b．权证跌幅价格＝权证前一日收盘价格－(中集 A前一日收盘价－中集 A

当日跌幅价格)×125%×行权比例。 

当计算结果小于等于零时，权证跌幅价格为价格最小变动单位。 

6、认沽权证持有人行权的，应委托深交所会员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报；

认沽权证行权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当日行权申报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

撤销；行权日买进的权证，当日可以行权。认沽权证的持有人行权时，应交付

标的证券，并获得依行权价格及标的证券数量计算的价款。 

7、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认沽权证存续期满前 5个交易日，

认沽权证终止交易。 

 

 



 24

第九节   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函》； 

3、发行人中远太平洋经审计的 2003年、2004年及 2005年度审计报告； 

4、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权证发行及上市交易的通知》

（深证上[2006]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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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认沽权证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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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近三年财务报表 

综 合 损 益 表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营业额 295,648 275,296 257,495 
销售成本 (115,551) (112,639) (112,417)
毛利 180,097 162,657 145,078 
其它收入 43,572 49,307 33,579 
行政开支 (31,424) (30,790) (27,010)
其它营业收入 12,726 12,698 -
其它营业开支 (25,392) (33,245) (25,511)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溢利 61,875 - -
经营溢利 241,454 160,627 126,136 
财务费用 (36,362) (27,206) (17,149)
经营溢利扣除财务费用 205,092 133,421 108,987 
应占下列公司溢利减亏损    

       -共控实体 72,969 66,366 6,711 
       -联营公司 82,320 27,324 64,915 
除所得税前溢利 360,381 227,111 180,613 
所得税支出 (22,426) (18,021) (24,424)
    

年内溢利 337,955 209,090 156,189 
    

应占溢利：    

        本公司股权持有人 334,937 206,646 154,331
        少数股东 3,018 2,444 1,858 
 337,955 209,090 156,189 
股息 190,333 117,662 87,568 

 

综 合 资 产 负 债 表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421,903 1,240,394 1,105,971 
        共控实体 403,486 357,583 83,282 
        联营公司 483,514 395,012 274,6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6 248 19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5,595 - -
        投资证券 - 69,500 6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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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租约应收账款 3,747 4,654 4,994 
        有限制银行存款 21,978 11,297 12,056 
 2,610,469 2,078,688 1,544,358 
流动资产    

        存货 2,486 1,637 2,600 
        贸易及其它应收账款 84,133 73,466 81,529 
        衍生金融资产 725 - -
        银行结余及现金 157,337 89,281 271,779 

 244,681 164,384 355,908 
流动负债    

        贸易及其它应付账款 53,628 51,414 56,043 
        即期所得税负债 820 834 834 
        长期负债的即期部分 84,558 35,520 32,848 
        短期银行贷款 2,478 2,658 -

 141,484 90,426 89,725 
    

净流动资产 103,197 73,958 266,183 
    

总资产减流动负债 2,713,666 2,152,646 1,810,541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72,699 51,873 35,221 
        衍生金融负债 2,007 - -
        长期负债 748,617 615,145 445,512 
 823,323 667,018 480,733 
资产净值 1,890,343 1,485,628 1,329,808 
    

本公司股权持有人应占股本及储备    

        股本 28,200 28,003 27,553 
        储备 1,772,959 1,379,073 1,244,029 
        拟派末期股息 78,789 69,111 49,582 
 1,879,948 1,476,187 1,321,164 
少数股东权益 10,395 9,441 8,644 
    

总权益 1,890,343 1,485,628 1,329,808 

 

综 合 现 金 流 量 表 

 2005年 
 千美元 

经营业务所得现金流量  

        经营业务所得现金 28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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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收利息 5,844 
        利率掉期合约现金结算净额 2,623 
        已缴税项 (1,612)
经营业务所得现金净额 287,063 
  

投资活动所得现金流量  

        已收共控实体股息 48,942 
        已收联营公司股息 32,248 
        已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息 22,225 
        投资共控实体及联营公司 (30,900)
        购入投资证券 -
        购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516)
        购置物业、机器及设备 (350,785)
        向共控实体、联营公司及接受投资公司垫付贷款 (38,709)
        获共控实体、联营公司及接受投资公司偿还贷款 19,495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8,902 
        出售物业、机器及设备 33,694 
        出售一附属公司所得款项 1,558 
        出售共控实体所得款项 -
        出售联营公司部分股权所得款项 1,439 
        因集装箱被遗失而获赔偿 747 
        联营公司退回股本及分配储备 -
        有限制银行存款（增加）/减少 (10,681)
投资活动所耗现金净额 (211,341)
  

融资活动所得现金流量  

        借入贷款 321,119 
        发行票据所得款项 -
        行使购股权时发行股份 21,843 
        股份发行支出 (20)
        偿还贷款 (128,385)
        已付股息 (180,651)
        已付附属公司少数股东股息 (2,212)
        已付利息 (36,238)
        已付其它附带借贷成本 (2,273)
融资活动（所耗）/所得现金净额 (6,817)
汇率变动之影响 (849)
现金及等同现金项目增加/（减少）净额 68,056 
于 1月 1日之现金及等同现金项目 89,281 
于 12月 31日之现金及等同现金项目 157,337 

注：由于采纳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香港会计准则，2004 年财务数据在
2005年年报内已经重列，而 2003年财务数据则未有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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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承诺函 

 

承诺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深交所上市权证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深交所上市权证发行人登记结算业务操作指南》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集集团”）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认沽权证之发行人，本公司承

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并自发行人发行权证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并及时地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

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在知悉可能对权证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众传播媒介中

出现的消息后，主动或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二、截至本发行及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持有中集集团股份

327,402,912股，占中集集团总股本的 16.23%，本公司所持中集集团股份不存在

任何权属争议、冻结和质押等情形。 

本公司未持有本次发行的中集集团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认沽权证。 

三、截至本发行及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资信优良，财务状况良好，

资产负债率处于安全水平，不存在对自身财务状况、履约能力和未来发展有重

大影响的未决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和其他重大或有风险事项。 

 

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2006 年 5月 19日 

 


